商标注册申请代理合同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地点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甲方：
地址：

电话：
E—Mail ：
乙方（转让方代理人）：汇佳网（天津）科技有限公司

地址：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与万德庄大街交口中恺国际广场1-505

联系人：刘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022-87059192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huijiawang2017@qq.com
鉴于甲方委托乙方代为办理申请注册商标事宜，现经双方友好协商签订如下条款：

第一条  内容：
1、甲方委托乙方代为办理申请注册商标名称：         .

2、商标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类。

3、商品/服务列表：
	项目

	


第二条  费用：

1、商标代理申请注册费用总金额为人民币：800元
该代理申请注册费用包括：商标申请费、代理服务费，不含异议、异议答辩、驳回复审程序的费用。

2、乙方承诺在非肓区，即乙方提供的查询信息以中国商标网存储数据为依据，不含未录入商标数据库的在先权利信息（盲区为6个月），如因在先相同权利申请而被驳回，乙方退还甲方该商标申请的全部费用，不负其他责任。

3、乙方承诺如本商标申请被驳回，可为甲方减代理费（仅需要再上交450元注册费含官费））另行申请一个商标。

4、我所代理文字商标，英文商标，图形商标。申请前委托人中途不办了，事务所仅退已交的注册费不退代理费。如讲价，则不享受本条第二款和第三款。
第三条  双方责权：
1、乙方有义务在合同签定前提供甲方商标查询信息，即在中国商标网查询是否有与该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在先权利申请（商标的近似判断带有主观意识，代理人与审查员的判断可能会有一定差异，因此申请商标均含有被驳回的风险性，在此告知申请人），并向甲方提供查询结果汇报单，便于甲方确认是否进行商标注册申请。
2、乙方保证在代理期间，不向任何他人透漏该商标信息。若因乙方泄密原因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，乙方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并赔偿甲方相应损失。

3、甲方应提供办理商标申请注册的相关资料。

4、甲方支付代理费和申请费用后，乙方即负责将甲方商标申请信息向中国商标局递交。

5、如因中国商标局或甲方的问题而延误了商标的上报时间，所产生的后果，与乙方无关，乙方不退任何费用；如因乙方的问题延误了上报时间产生不良后果的，乙方向甲方仅退还所收代理费，不承担其它责任。
第四条  合同解除：
1、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解除合同。
2、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，合同自动解除。
第五条  解决争议的方式：

如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，本着互惠互利、公平友好的原则双方协调解决，协商不成按民诉法的规定办理。
第六条  合同生效：

1、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合同签定后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。合同如有未尽事宜，须经双方共同协商，作出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2、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本合同为贰份，双方各执壹份（传真件有同等法律效力）。

签约方：

甲方：（签字或盖章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签字或盖章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理人签字：

1

